高雄市諮商心理師公會會員入會申請表
會員編號_____________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查通過日期____/____/____

□新會員  □曾加入本公會  □曾加入其他公會，公會名稱及年份：                    
	姓名
	中文
	
	性別
	
	照

片

	
	英文
	
	出生年月日
	___年___月___日
	

	出生地
	
	身份證字號
	
	

	戶籍住址
	□□□
	

	通訊住址
	□□□
	

	電子郵件信箱e-mail 
	(繳費、會務通知將依此信箱聯繫)

	聯絡電話
	 (H)            (O)   
	手    機
	

	畢業學校/最高學歷
	
	畢業日期
	___年___月___日

	考試院及格證書號碼
	(   )(   )專高心字第          號
	發證日期
	 ___年___月

	諮商心理師證書號碼
	諮心字第          號
	發證日期
	___年___月___日

	執登單位
	
	職稱
	

	專長領域
	
	之前執登地
	

	會員動態登記1 (本次執登資訊)

	執登場所
	
	單  位
	
	職  稱
	

	執業地址
	□□□

	機構電郵信箱e-mail
	

	機構
電話號碼
	手機：
	市話：（  ）-

	備註
	是否為初次執登？  □是
                  □否 (請續填背面會員動態登記2、3 )                


＊檢附文件確認請勾選
□諮商心理師證書影本                  □服務機關出具之在職證明影本（如已在職者）
□二吋半身脫帽照片乙張（貼於右上角）  □身分證正反兩面影本（貼於第二頁）

□若曾加入其他公會，請檢附退會證明
申請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           填送日期：民國 ____年 ____月 ____日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＊會務審查人員檢核勾選項目
· 申請表及檢附文件是否完整。

· 審查結果：□通過 □不通過

· 繳費：□入 會 費 □已繳 □未繳

         □常年會費 □已繳 □未繳

· 寄發會員證書（發證日期： ____年 ____月 ____日，高諮心字第__________號）
· 各項資料及經歷請填寫完整清楚，以利審閱。

	身分證影本黏貼處

	正 面
	反 面

	會員動態登記2 (前次執登單位訊息)

	執業場所
	
	單  位
	
	職  稱
	

	執業地址
	□□□

	機構電郵信箱e-mail
	

	機構
電話號碼
	（  ）
	機構
傳真號碼
	（  ）

	歇業日期
	____年 ____月 ____日
	重入會日期
	____年 ____月 ____日

	備註
	

	會員動態登記3 (過去執登單位訊息)

	執業場所
	
	單  位
	
	職  稱
	

	執業地址
	□□□

	機構電郵信箱e-mail
	

	機構
電話號碼
	（  ）
	機構
傳真號碼
	（  ）

	歇業日期
	____年 ____月 ____日
	重入會日期
	____年 ____月 ____日

	備註
	


· 申請入會程序
一、□ 已閱讀本會網站之退會程序相關說明。
二、檢具：　1、入會申請書　  2、諮商心理師證書影本  　3、身分證正反兩面影本
　4、服務機關出具之在職證明影本（如已在職者）
　5、完成高雄市諮商心理師公會【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】(P.3)
郵寄紙本至（80044）高雄巿新興區中山二路472號5樓之10
收件人：高雄市諮商心理師公會
三、經本會審查合格後（約三個工作天），寄發入會繳費通知信件。

四、收到入會通知信後，請依照信件內完成繳納費用，即正式成為本會會員。
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
高雄市諮商心理公會(以下簡稱本會)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規定，在您提供個人資料予本會前，依法告知下列事項：

1、 蒐集之目的:本會因下列目的，請您提供個人資料進行蒐集、處理與利用。
（一）法人或團體對會員、理事、監事或其他成員名

冊之內部管理。（如會籍管理、轉出或轉入、會費催繳、開會通知等）

（二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之管理、懲戒與救濟。（如倫理案件等）
（三）教育或訓練行政業務（如繼續教育學分登錄、上傳等）

（四）其他與公會業務相關之需要。
2、 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：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、生理性別、教育程度、連絡方式(電話號碼、E-MAIL、戶籍、居住及工作地址)等，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料。

3、 個人資料保管:本會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，依本會隱私權保護政策，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

4、 個人資料利用期間、地區、對象及方式
   (一)期間: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、依相關法令規定或契約約定之保存年限或       
       本會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。
   (二)地區:除蒐集之目的涉及國際業務或活動外，本會僅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利用您的個人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資料。
   (三)對象:本會、與本會業務合作之機（關）構、其他與本會有業務往來之機（關）構。

   (四)方式: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。
5、 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規定，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會行使之下列權利：

(一)查詢或請求閱覽。  (二)請求製給複製本。

(三)請求補充或更正。  (四)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及利用。

(五)請求刪除。

您因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對您的權益產生減損時，本會不負相關賠償責任。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4條規定，查詢或請求閱覽個人資 料或製給複製本者，公務機關或 非公務機關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，本會得酌收行政作業費用。

6、 若您未提供正確之個人資料，本會將無法為您提供特定目的之相關業務。

7、 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，且同意本會留存此同意書，供日後取出查驗。

個人資料之同意提供

一、本人已充分知悉貴會上述告知事項。

二、本人同意貴會蒐集、處理、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，以及其他機關請求行政協助目的之提供。

立同意書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

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
公會官網公開個人基本資料，相關內容如下
請於□處勾選個人同意公開的項目，與填寫可接受公開的個人資料內容
若不公開該項資訊，請不用填寫
□姓名、性別、會員編號（此項目因系統建檔需要煩請同意提供）
□執登地區：高雄市＿＿＿＿區
□執登單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□專長(可複選)
	□ 自我認同
	□ 身心疾病
	□ 職涯困擾

	· 性與性別
	· 性或暴力創傷
	· 親密關係

	· 壓力情緒
	· 藥、酒癮
	· 危機減壓

	· 網路成癮
	· 失落哀傷
	· 其他_________


□服務對象

□兒童       □青少年    □成人    □老人    □家庭    □單身   
□多元性別   □新住民  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
同意人：             (親筆簽名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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